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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改革局关于东莞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20250112号政协提案答复的函

[bookmark: recipient]尊敬的蓝光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夯实东莞与台湾两岸同城化待遇，促进两岸深度融合发展的建议》（第20250112号）提案收悉，经综合市委台港澳办、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局、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等单位意见，现答复如下：
东莞是全国对台工作的重点城市，也是中国大陆台商投资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台资企业的数量、投资额均居全国前列。自1988年首家台资企业进入东莞以来，全市累计批准的台资企业超过一万家，约占全国十分之一。2023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赋予东莞“两岸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引擎、两岸科技创新合作的新高地、两岸社会人文交流的新枢纽、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交流合作的新平台”的战略定位。《总体方案》获批以来，我市积极展宣传解读，出台相应配套政策，建立组织实施机制，不断探索两岸创新发展合作路径，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一、推动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工作情况
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成立市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定期梳理推进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的政策建议诉求，加强与相关国家部委对接汇报，争取在政策安排、改革创新、项目实施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同时，建立政策落实跟踪协调机制，清单式、台账式跟踪各项政策进展，及时协调存在问题，有效推进落实部省际会议议定政策事项和省市支持政策。
二是推动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在政务服务全流程便利化应用。建立健全涉台数据共享机制，深入推进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在政务服务事项全流程便利化应用。市镇两级政务服务大厅已通过改造基本实现台湾同胞凭有关身份证件进行预约和办事；结合省有关指引，“i莞家”等移动端政务服务平台通过省统一身份认证实现身份的对接与运用。目前东莞支持台湾同胞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共326项，覆盖公安、民政、社保、医保等领域。
三是落实台湾籍学生教育同等待遇方面。东莞市教育局和台港澳事务局于2025年4月14日联合印发《中国台湾户籍学生在莞接受义务教育的实施细则》（东教函〔2025〕8号），进一步落实落细中国台湾适龄儿童少年在莞接受义务教育与户籍学生同等待遇。文件规定年满6周岁且不超过18周岁的中国台湾适龄儿童、少年，可按规定申请入读东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享受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同等待遇。
四是大力推进卫生健康领域与台湾深度合作。支持东莞台心医院加强学科建设，并将血液科列入东莞市重点专科，推动台心医院成功创建为东莞市创伤中心、广东省胸痛中心和国家级胸痛中心（基层版），有效满足在莞台胞就医需求。同时，优化台湾服务提供者来莞办医或执业审批流程，积极促进台湾人员来内地交流、执业及办医。
五是加大对台湾青年就业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出台《共建台湾同胞宜居宜业美好家园若干措施》及修订版政策，提出支持台胞台青就业、实习、创业等21项措施，推动在莞台胞同等享受就业创业政策，实施用人单位聘用台湾青年就业补助。定期归集符合条件的岗位需求信息，积极举办政策宣讲会和招聘会。2024年以来，政策宣讲会覆盖全市各镇街（园区），超7000人次台胞参加，网络招聘会共3场，组织1022家企业参与，提供岗位6442个。
六是积极做好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推进专业技术职称认可，起草《东莞市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视同职称认可目录（第一批）》（送审稿），计划开展建筑师等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认可。开展技能类职业资格采信采认，与两岸（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签订协议，在东莞市民服务中心台港澳服务专区设立两岸（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东莞工作站，依托工作站为台胞提供50项技能类职业资格采信采认服务。
七是广泛开展莞台交流融合活动。举办“我为东莞种棵树 共建莞台融合林”、“融·和”两岸文化产业艺术展、台湾青年岭南行校园文化交流营、莞台青年篮球邀请赛、粤台港澳大学生人工智能机器人邀请赛等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莞台人文交流、青少年交流活动。
二、下一步工作建议
下来，我市将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坚持以“两岸一家亲”为底色，以“融合促发展”为主线，积极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共享发展机遇，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是持续推进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依托部省际会议机制，认真研究谋划新一批需国家支持政策（事项），为台胞台企在莞扎根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更便利条件。加强与台胞台企的沟通交流，及时协调解决台胞台企遇到的困难问题，扩大台胞证件对接政务服务的覆盖面，简化办事流程，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二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各镇街园区有效落实台湾籍学生教育同等待遇，根据各镇街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学位规划，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动态调整。持续优化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优化台湾服务提供者来莞执业审批流程，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来东莞进行学术交流、就业等，鼓励和支持我市医疗机构与台湾开展学术交流提升我市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
三是不断完善就业创业环境。宣传《共建台湾同胞宜居宜业美好家园若干措施（修订）》，实施好聘用台湾青年补助、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资助、创业场地租金补贴等对台优惠政策，继续推动松山湖青创基地、滨海湾青创示范点建设，吸引帮助台湾青年来莞就业创业。进一步做好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视同职称认可，提请上级部门审批《东莞市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视同职称认可目录（第一批）》，推动政策尽快落地。
四是持续开展民间交流交往。继续开展莞台文化体育、科技、乡情、法律等等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莞台人文交流、青少年交流活动，精心打造交流品牌，动员台胞参与公益事业，促进两岸人文交流。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市发展改革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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